铜 川 市 司 法 局

2015年度“三公”经费增减变化原因说明
一、2015年因公出国(境)费用决算数0元，2014年决算数0元，没有因公出国(境)人员。

　　二、2015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决算数28.62万元，与2014年相比增加15.76万元。主要原因：2015年全市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力度明显加大，一是成立了全市经济社会法律服务团，为35家市级重点项目提供一对一的法律咨询、法律服务。二是在工业园区设立法律服务办公室，积极开展法制宣传、法律服务工作。三是在全市各类学校中开展了“法律进校园”宣传周活动。四是推进法律进农村，以基层干部和农民工为重点，开展法制宣传活动80余场次。五是组织法律服务人员先后开展了“法制教育社区行”、“法律援助进社区”主题活动40余场次，举办法制宣传文艺演出13场次以上。六是充分发挥广播、电视、报刊等媒体的作用，在铜川广播电台举办城市零距离“法律小讲堂”栏目40期；在铜川日报办专版5期，专栏1个，刊登各类稿件50余件次；在铜川电视台开辟了“以案说法”、“有问必答”和“人物风采”三个专栏，组织媒体开展人民群众满意的司法行政标兵采访活动，因此支出增加。
三、2015年公务接待费决算数0.06万元，与2014年相比减少1.78万元。主要原因：一是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，遵守厉行节约规定。二是严格执行市委、市政府有关接待规定，严格执行财政规定。
